
附件1

洛江区公办学校教职工请假报告单

校登记（   ）   号

兹          同志，因                需请       假    天，即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
附件（证明材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请假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年    月   日

处室（组）负责人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长审批（核）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
主管部门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请假须知
	1．为强化学校考勤管理，教职工凡因病、因事、因公等不能正常上班，要事先请假，填写《教职工请假报告单》。请病假一周及以上者，应附上病历卡及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。

2．经按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批准后，由学校发给《准假通知书》通知其本人。请假期满后应主动办理销假手续。未经批准的，按旷职处理。如是办理续假手续需特别注明。

3．学校应及时负责登记，统一编号，做好专项资料存档备查，并提供相关资料给负责工资人员做好病假工资处理依据。


注：本报告单一式两份，区教育局及学校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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